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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7_9C_812_c65_457085.htm 一、报考条件 符合《贵

州省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规定的报考条件

，且具有一定体育专长者均可报考。 二、报名办法 （一）体

育专业考试报名 1、考生持身份证或户口簿于2007年12月22日

至12月28日到户口所在县（市、区、特区）招生办办理体育

专业考试报名手续，并现场摄像（此次摄像用于体育专业考

试和文化统一考试）。按照省财政厅、省物价局核准的收费

标准，报考体育专业考试的考生，须在报名所在的县（市、

区、特区）缴纳报名考试费100元。 2、各市（州、地）招生

办于2008年1月4日前，汇总本地区体育考生的报名信息，报

省招生考试中心信息处。 3、省招生考试中心信息处编制全

省体育考生的专业考试准考证号，并打印专业考试准考证。

4、各县（市、区、特区）招生办于2008年1月21日至1月22日

到省招生考试中心普招处领取体育考生专业考试准考证，并

将体育专业考试费交省招生考试中心财务室。 5、体育考生

于2008年1月24日至1月25日到报名所在的县（市、区、特区）

招生办领取体育专业考试准考证。领证后要注意妥善保存，

在体育专业考试和文化统一考试报名填涂报考信息表时使用

。 （二）文化统考报名 文化统一考试报名，按照《贵州

省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执行，报名时间与其

他类考生相同。报名时，考生持体育专业考试准考证和相关

证件，到领取体育专业考试准考证所在的县（市、区、特区

）招生办办理文化统考报名手续。各县（市、区、特区）招



生办要指导体育类考生按要求认真准确填写有关报名考试表

卡和考生登记花名册,全面掌握所辖体育类考生的报考情况，

认真核查体育类统考报名号与文化统考报名号是否一致。 三

、考试 （一）体育专业考试 体育专业考试要按照高等学校招

生实施“阳光工程”的精神和要求，科学合理地制定专业考

试办法、评判标准，严格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确保体

育专业考试评判工作公正、透明。进一步落实体育专业考试

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重点加强对重要环节、重要岗位

的监督，确保体育专业考试公平、规范、安全、有序地进行

。 1、组织机构 （1）我省体育专业考试工作在省招生委员会

领导下进行，由省招生考试中心统一安排，委托贵州师范大

学组织考试。贵州师范大学要成立由分管招生工作的校长、

普招处体育组、体育学院领导、校纪检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领

导小组，负责组织体育专业考试实施工作。要聘请身体健康

、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秉公执法、今

年无子女及直系亲属参加体育专业考试的体育教师（办有体

育专业考试辅导班的教师，不能参加体育专业考试监考工作

），报省招生考试中心审核批准后，组成体育专业考试考评

组。 （2）为加大体育专业考试的监管力度，省招生考试中

心还要从有招生任务的省属本科院校中聘请身体健康、政治

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秉公执法、今年无子

女及直系亲属参加体育专业考试、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体

育教师，参加体育专业考试的监考工作（所聘监考人员的差

旅、食宿自理，由原单位根据相关规定给予报销）。 2、体

育专业考试的方式 （1）我省体育专业考试实行全省集中统

一考试，按地区分批进行。 （2）考生凭身份证和体育专业



考试准考证参加体育专业考试。 （3）考生参加各项专业考

试时，由于场地所限，均不要穿钉鞋。 3、体育专业考试时

间和地点 （1）考试时间：2008年2月至3月（具体考试时间另

行通知） （2）考试地点：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田径场。 4

、体育专业考试项目 （1）100米跑； （2）原地推铅球； （3

）立定三级跳远； （4）800米跑。 每个项目40分，总分为160

分。 5、体育专业考试评分标准 按2004年《贵州省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育专业考试评分标准》中身体素质考试项目部分

执行。 6、成绩登记 （1）体育专业考试成绩必须按照严格的

工作程序登记，并由主监考人员签字后方能有效，考试成绩

不得随意涂改。 （2）体育专业考试结束后，考点要及时、

准确无误地将体育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输入计算机，通过计

算机来评定考生的体育成绩，并于2008年3月10日前将全省体

育考生的成绩（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式三份报省招生考试中

心普招处、信息处和监察室。 （3）信息处将各县（市、区

、特区）体育考生的体育成绩信息于2008年3月15日前通过网

络发到各县（市、区、特区）招生办，考生于2008年3月15日

以后到报名所在的县（市、区、特区）招生办查询体育专业

考试成绩。 7、违规处理 我省体育专业统考是国家教育统一

考试的组成部分，对在体育专业统考中被认定违规的考生及

工作人员，应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18

号令)的规定处理，考生违规事实记入其高考诚信电子档案。

8、单独招生考试 （1）报考省内、外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的考生，持身份证或户口簿

于2007年12月22日至12月28日到户口所在的县（市、区、特区

）招生办办理有关报名手续，并现场摄像，领取由县（市、



区、特区）招生办编制的考生报名号和考生号。 （2）考生

持县（市、区、特区）招生办发放的考生报名号和考生号以

及二级（或以上）运动员证书等相关资料，按招生学校规定

的考试时间和地点，到所要报考的学校报名考试。 （3）省

内有关招生学校，应将考试时间和地点报省招生考试中心普

招处。 （4）各县（市、区、特区）招生办将报考省内、外

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考生

的报名信息会同体育考生的报名信息一起，于2008年1月4日

前报省招生考试中心信息处。 9、招收初中五年制的体育专

业考试，由招生学校自行组织，专业考试在地区中考前进行

。 （二）文化考试 报考体育类的考生，还需参加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文化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7日、8日。 报考

初中五年制的考生，参加各地区组织的“中考”文化考试。 

四、填报志愿 报考体育类的考生填报志愿的时间与高考文理

科类考生同步。考生根据贵州省2008年《高校招生专业目录

》公布的招生院校各专业的招生计划，按体育类考生填报志

愿的规定和志愿表的填报要求，准确无误地填报志愿。 五、

思想品德考核和体检 1、考生思想品德考核，按《贵州省200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执行。 2、考生体检在县（

市、区、特区）招生委员会统一安排的医院进行，考生的身

体健康状况检查，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六、

录取 1、录取工作在省招生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由省招生考

试中心具体组织实施，全部实行远程网上录取，实行“学校

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省招生考试中心根据全省考

生的考试成绩及招生计划数，划定文化成绩和体育专业成绩



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向社会公布。录取时，根据考生填报的

志愿和学校的招生计划数，按批次在文化分和体育分双上线

的考生中，按综合分从高到低排序，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投档

。各招生院校必须贯彻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原则，按综合分从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凡对考生有特殊要求的招生学校必须

符合教育部有关招生规定的体检标准，并应向社会公开宣传

，但招生学校不得提出不符合规定的特殊要求。 2、体育专

业的录取工作安排在提前录取批次进行。所有体育专业的考

生，可以兼报除提前录取批次外的其他批次院校的非体育专

业，但只有在所填报的体育专业本、专科志愿录取落选后，

方能转入文、理科类的录取；对只填报体育本科层次的考生

，可在体育本科录取落选后，转入文、理科类录取，转入文

、理科类的考生，只能按转入时的批次及德智体全面考核择

优录取的原则进行录取。 3、凡被单独招生学校运动训练、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其它普通高等学校

的录取。 4、高水平运动员的录取，按教育部有关普通高校

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规定执行。 5、体育类考生除享受少数

民族照顾政策外，不享受其他照顾政策。 6、初中五年制的

录取工作另行通知。 七、新生入学和入学复查 被录取的新生

，必须按各院校签发的录取通知书中规定的日期报到入学。

新生入学后，学校要认真进行复查，凡不符合条件或有违纪

舞弊行为的，不论入学时间长短，一律取消入学资格，被取

消入学资格的学生由学校直接退回原籍，省招生考试中心不

再安排录取。因学校录取工作造成的失误，应由学校负责妥

善解决。 八、加强领导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工作，在

省招生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由省招生考试中心统一安排，各



招生部门和有关承办学校要加强对体育专业招生工作的领导

，强化各个环节的管理，增强服务意识，精心组织好招生工

作。要加强对招生工作人员政治思想教育和“诚信”教育，

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要狠抓考风考纪，杜绝任何形式的

徇私舞弊现象出现，切实维护考生利益。在报名、思想品德

考核、体检、考试、录取等环节中,凡违反招生规定的考生和

招生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要按照教育部和国家有关规定严肃

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